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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理工大学迪文奖教金章程 

 

第一章 宗旨  

第一条  为支持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，促进北京理工大学

各项事业加速发展，激励在教学、教学研究与服务工作中做出优

秀成绩的教师，由迪文公司倡导并出资设立“迪文奖教金”。 

第二章 基金  

第二条  迪文奖教金由迪文公司每年出资人民币100万元设

立。 

第三章 奖励范围  

第三条  迪文奖教金用于奖励北京理工大学德才兼备、工作

踏实，并在本科教学和指导大学生创新实践中做出突出贡献和业

绩的在职教师，激励他们专心授课、悉心育人，为国家培养优秀

创新人才。 

第四章 奖励等级和奖励形式 

第四条  迪文奖每年评选一次。迪文获奖教师优先推荐申报

北京理工大学校级教学名师，优先支持教研教改项目立项。 

第五条  迪文奖教金设课堂教学类（含研究型课程、全英文

/双语教学类等）和创新实践指导类优秀教师奖。每届，设课堂

教学类一等奖 3 人，二等奖 5 人，三等奖 12 人（其中，机械与

车辆学院和自动化学院均不少于 1 人）。创新实践指导类评选 3

人。 

第六条  奖励金额为（税前）：课堂教学类一等奖 8 万元/

人，二等奖 5 万元/人，三等奖 3 万元/人。创新实践指导类指导

教师每人 5 万元。 

第七条  奖金的发放由校教育基金会负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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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理事会  

第八条  成立迪文奖教金评审委员会。委员会是迪文奖教金

日常管理和评审机构，负责制定和修改《迪文奖教金章程》、《迪

文奖教金实施细则》；监督审查基金使用情况；评选奖教金；讨

论决定其它相关事宜。 

第九条 课堂教学类初选评选方式：结合申报条件，会议评

审申报材料和专家听课；创新实践指导类初选评选方式：结合申

报条件，会议评审申报材料和现场答辩。由教务部确定各级评审

专家人选。 

迪文评审委员会：负责最后确定“迪文优秀教师奖”的获奖

名单，其成员包括——迪文公司代表、北京理工大学校领导、北

京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会、教务部、人力资源部、学生工作部、学

生创新创业实践中心、评审专家代表。 

第十条  评审委员会每年召开全体会议一次。根据工作需

要，可由主任临时召开委员会会议。 

第六章 其它  

第十一条  为具体实施《迪文奖教金章程》，做好评审、颁

奖等工作，另行制定《迪文奖教金实施细则》。 

第十二条  迪文奖教金评选办公室设在教务部。本章程由迪

文奖教金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 

 



3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会办公室 

制作 

北京理工大学迪文奖教金实施细则 

 

迪文奖教金是由迪文倡导并出资设立，面向北京理工大学全

体教职工的专项奖教金。为了做好迪文奖教金的评颁工作，根据

《迪文奖教基金章程》制订本细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迪文奖教金每年评颁一次，奖励经费由迪文奖教基

金支出。 

第二条  迪文奖教金的评审工作，由迪文奖教基金评审委员

会负责。 

第三条  迪文奖教金用于奖励北京理工大学德才兼备、工作

踏实，并在教学中做出突出贡献和业绩的本科在职教师，激励他

们专心授课、悉心育人，为国家培养优秀创新人才。 

第二章 奖项、奖励等级和金额 

第四条  迪文奖教金设课堂教学类和创新实践指导类优秀教

师奖。 

其中，课堂教学类设一等奖、二等奖和三等奖。其中一等奖

3 人，二等奖 5 人，三等奖 12 人。创新实践指导类每年评选 3

人。 

第五条  奖励金额为（税前）：课堂教学类一等奖 8 万元/人，

二等奖 5 万元/人，三等奖 3 万元/人（其中，机械与车辆学院和

自动化学院均不少于 1 人）。创新实践类指导教师每人 5 万元。 

第六条  每年向奖教金获得者颁发获奖书和奖金。奖金的发

放由校教育基金会负责。 

第三章  申报及评选条件 

    第五条  迪文奖教金申报对象为北京理工大学本科教学一

线教师，申报和评审按照课堂教学类和创新实践指导类进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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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六条 申报迪文奖教金的评选条件另附。 

第五章  表彰与奖励 

 第十四条  每年由迪文奖教金评委会组织对获奖教职员工进

行表彰，并颁发奖金和证书。  

第六章  附则 

 第十五条  本《细则》自颁布之日起实施，由迪文奖教金评

委会负责解释。 


